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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尚未通知开庭审理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总金额：人民币60,917,831.67元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本次公告的诉讼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无法

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原告”）于近日

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 02民初 215号《案件受理通知书》、

《诉讼费缴款通知书》，公司以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富地长泰酒店管理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具体情况如下: 

1、诉讼机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诉讼地：北京市 

3、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华路交汇处卓越时代广场 4B01、4B02 

法定代表人：郑忠 

被告：富地长泰酒店管理投资有限公司（被告） 

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乙 28号 1、2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建军 



 

二、诉讼案件的相关情况 

公司与被告就北京市东城区钓鱼台艺术酒店（以下简称“钓鱼台酒店”）A

楼、B户型新样板间、B楼、CD 楼以及 CD楼红酒廊精装修工程达成一致，并签

署相应的精装修工程合同及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施工合同”），由原告承包被

告发包的钓鱼台酒店 A楼、B户型样板间、B楼、CD楼以及 CD 楼红酒廊精装修

工程。 

自上述施工合同签署后，公司按照约定时间进场开始施工，其中 B户型样板

间精装修工程于 2013年 4月 25 日经竣工验收合格；CD楼精装修工程于 2013年

12月 28日经竣工验收合格；CD 楼红酒廊工程于 2013年 12月 31日经竣工验收

合格。B户型样板间、CD楼以及 CD楼红酒廊工程在竣工验收合格后，原告即交

付被告使用。A楼及 B楼精装修工程施工过程中，被告于 2013 年 11月口头通知

原告停工，后被告于 2014年 10 月 29日向原告发送工作联系函书面通知原告，

因 A楼五层装修方案的全部调整，要求原告停止对 A楼的施工。 

依施工合同约定，被告未向原告足额支付 B户型样板间、CD楼、CD楼红酒

廊工程工程款及 A楼、B楼的工程进度款及补偿公司因被告原因停工期间的损失。

故公司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请求如下： 

1、确认公司与被告签署的《北京市东城区钓鱼台艺术酒店 A楼精装修工程

合同文件》及《北京市东城区钓鱼台艺术酒店 B 楼精装修工程合同文件》解除； 

2、请求判令被告向公司支付欠付的工程款 44,094,136.96 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公司支付利息（利息计算应以应付未付的工程款为基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从应付未付之日起算至全部款项实

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 2017 年 7月 1日为 5,117,425.59元）； 

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停窝工、拖延结算等造成的损失共计

11,706,269.12元； 

5、请求确认原告就第 2-4 项诉讼请求下的款项，对“钓鱼台艺术酒店”工

程折价、拍卖的款项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6、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 

（以上款项暂合计为 60,917,831.67元） 

  



三、是否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本次公告的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公司目前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公告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五、备查文件 

民事起诉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案件受理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7月 26日 




